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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综合评价及障碍因子分析 

蒋艳辉，曾阳珂 

（湖南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摘 要：基于改革政策目标，从产权能力完善、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权益保障三个方面，运用熵权 TOPSIS 法和

障碍度模型，对中国 30个省（区、市）2014—2021 年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行综合评价和障碍因子分析。研究发

现：中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水平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区域间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各地区改革水平的差距

呈逐步缩小态势；各省（区、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障碍因子是农业机械化水平、家庭农场发展水平、

农村市场化程度、集体经营收入水平、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能力和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基本属于集体经济发

展维度，表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与改革规划目标仍有差距，还需进一步提升集体产权改革的经济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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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obstacle factors analysis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reform 

JIANG Yanhui，ZENG Yangke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objectives of the reform policy,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obstacle factor analysis of the 

reform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in 30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of China from 

2014 to 2021 have been cond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improvement of property right capacit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and the protection of farm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by using the entropy power TOPSIS method 

and the obstacle degree model.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reform level of China’s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 system 

shows a steady upward trend on the whole, with an inter-regional pattern of “high in the east and low in the west”, and the 

gap between the reform level of different regions is gradually narrowing; the main obstacle factors to the reform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in different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include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family farms, the degree of rural marketization, the level of collective 

operating income, the management capacity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rural 

population’s property income. All those obstacle factors basically belong to the dimension of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icating that the level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still far from the target of the reform 

plan and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further enhance the economic efficacy of the reform of the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Keywords: reform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property right capacity; collective 

economy development; protection of farm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我国全面深化农村改

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构建高质量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

重要意义。2016 年 12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稳

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明确了改革的基本内容和方向，党的十九

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截至 2021 年

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基本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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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巩固提升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深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试点

示范。作为“三农”领域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

一项重大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实施过程

中其内涵也在不断深化。因此，立足于新发展阶段，

对前一阶段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综合水平进

行评价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已有对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研究主要

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演

进、挑战及对策。既有文献对改革的驱动因素及改

革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充分的探讨[1-6]。随

着各地实践探索的增多，理论上对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关键问题的讨论逐步增加，如集体资产股权

量化与股份权能，股权结构的设置及其影响，基层

组织间治理结构与问题，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管理机

制，农民成员权与用益物权关系，确权、确股、确

地的关系，承包权与经营权关系等，并提供了诸多

具有借鉴意义的改进方向和政策建议[7-14]。二是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工作成效。目前学界主要从

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对集体经济和农民个体产生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

应。首先，就宏观层面而言，多数学者认为改革能

够显著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并通过理论分析、实证

研究等探究了影响的路径机制及非对称性[15-18]。但

仍有少数学者持有不同观点，如夏柱智以珠江三角

洲地区为例研究认为，工业化对土地的需求增长而

导致的集体经济发展是起因，产权制度改革才是结

果，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产生的经济绩效并不像

大多数学者所推崇的那样显著[19]。其次，就微观层

面而言，农民问题是“三农”领域的重点问题，解

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维护农民权益，这

也是一切涉农制度设计的关键。因此，学界也密切

关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民个体产生的影

响，并从农民财产权益、就业方式及收入水平等方

面进行了深入探讨[1,15,16,20-23]。 

综上，当前研究较多地将注意力集中于集体资

产管理、股份权能优化、治理组织间关系等具体实践

问题的讨论，并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进过程

中存在的挑战和困难提出了对策建议，形成了不少

富有创新性的思想和观点。但关于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的经验分析和政策解读较多，从定量视角分

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综合水平的研究较少。鉴

于此，本文拟从多目标层次视角构建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综合评价体系，运用熵权 TOPSIS 法测度全

国 30 个省（区、市）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综合

水平，揭示其时空格局演变规律，并利用障碍因子模

型分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关键障碍因子，探

究巩固改革成果以及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路径。 

二、理论分析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理论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集体资产存在荒废闲置、

侵占流失、难以流转等问题。学界普遍认为土地过

度分散经营、产权不清晰与频繁调整是导致这些问

题的主要原因[2,3,14,17,18]。为此，我国政府于 2016 年

开始全面推动以“明晰产权、股权量化、完善权能”

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意见》

明确指出改革主要目标是构建归属清晰、权能完

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充分

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产权清晰是市场有效

的前提。完整、清晰的产权是盘活农村存量巨大的

集体资产，建立现代化产权制度，降低交易成本，

实现农村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条件[24,25]。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通过清产核资明晰了集体资产的边

界，厘清了集体资产产权归属。此外，有效的产权

不仅应具有清晰的边界，还应具有充分的权能[26]。

相比于所有权，集体资产的使用权和收益权更为重

要。因此，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通过赋予集体成员对集体资产股份的占有、收

益、有偿退出、抵押、担保、继承权，进一步“活

化”产权权能[3]。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集体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

可以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三个层面阐

释[18]。从物质资本的层面来看，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

善了制度基础，为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市场经营活动

提供了制度保障，推动集体经济组织与各类市场主

体开展平等合作，从而吸引更多外部物质资本的投

入。从人力资本的层面来看，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将以

往集体所有制下集体资产的“共同共有”转变为“按

份共有”，通过改变收益分配方式激发集体成员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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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管理的主动性[27,28]。同时，赋予管理者一定剩余

索取权，激励其充分发挥管理才能，实现以人力资本

为内在动力的集体经济发展[21,29 ,30]。从技术水平的层

面来看，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提升能够有效提

高生产水平[31,32]。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导入了现代化

的管理理念和制度设计，形成新的组织形式和经营

管理机制，通过提升集体经济组织的技术效率，提高

生产水平，进而推动集体经济的发展[18,33]。 

一方面，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对集体资产剩

余索取权的充分界定，保障农民的财产权益。从“剩

余利益”的角度来说，农民是集体资产“剩余利益”

的占有者，对集体资产剩余索取权的明晰能够增强

农民的“排他能力”，保障农民在集体资产“剩余

利益”分配上权力的完整性、公平性和稳定性[21]。

另一方面，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通过拓宽农民收入渠

道，形成长效的增收保障。改革能够拓宽收入渠道

的原因在于，其去除了农民在集体资产股份处置上

的“行动障碍”，提升了农民对股份的处置能力。

农民可凭借股份进行投资、分红，不局限于工资性

收入，更有助于形成持续性的增收机制，进而缩小

城乡居民间的差距[1,6,23]。 

（二）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在梳理已有研究的基

础上，依据国家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

见、现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研究成果和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际情况，遵循科学性、系统

性、全面性、可比性和可获取性等评价指标构筑原

则，构建出包括 3 个维度，15 个具体指标的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 1）。 

表 1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单位 属性 

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A) 

产权能力完善
(B1) 

土地流转效率(C1) 耕地流转面积/耕地总面积 % 正向 

产权纠纷频率(C2) 每万户土地流转纠纷数 件 负向 

产权交易保障程度(C3) 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份数/签订承包合同份数 % 正向 

集体经济发展
(B2) 

农业机械化水平(C4) 农业机械总动力/集体所有的农用地总面积 千瓦时/亩 正向 

家庭农场发展水平(C5) 每万户县级以上示范性家庭农场数 家 正向 

人均集体经济净收入(C6) (集体经营收入–集体经营支出)/村庄户籍人口 元 正向 

集体经营收入水平(C7) 集体经营收入 5 万元及以上村数/汇总村数 % 正向 

农村市场化程度(C8) 参加合作社农户数量/农户总数量 % 正向 

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能力(C9) 村主任书记“一肩挑”比例 % 正向 

农民权益保障
(B3) 

股东分红权益保障(C10) 当年集体经济组织支付的公共费用/当年收益 % 负向 

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C11) 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净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正向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C12)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正向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C13)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负向 

恩格尔系数(C14)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 负向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C15)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负向 

 

维度一：产权能力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

产权能力完善体现于清晰的产权边界和充分的产

权权能。本文采用产权纠纷频率和产权交易保障程

度衡量产权边界是否清晰，因为产权界定越充分，

产权纠纷越少，产权交易的保障程度越高；采用土

地流转效率衡量改革后集体资产使用权权能，指标

值越高，表示产权权能释放越充分。 

维度二：集体经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以集

体所有制为基础，以农村资源要素为对象，进行生

产经营活动的集合体[34]。从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因

素来看，机器、设备、厂房等生产性固定资产是促

进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机器设备的投入

越多，农业机械化水平越高，集体经济生产效率越

高；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能力直接影响集体经济发

展，鉴于现实中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者普遍由村委会

干部兼任，“一肩挑”对村委会干部人选的各方面

能力具有更高的要求，因此“一肩挑”比例越高，

表示集体经济经营管理能力越强。从集体资产经营

活动和经营结果来看，人均集体经济净收入反映集

体资产的盈利能力，采用集体经营性收入减去经营

性支出后的收入除以村庄户籍人口来表征；集体经

营收入水平反映该地区集体资产整体经营情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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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经营收入 5 万元以下的村庄被认定为空壳村，因

此采用集体经营收入 5万元及以上村占比对集体经

营收入水平进行表征；家庭农场发展水平采用每万

户县级以上示范性家庭农场数表征，反映以家庭农

场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情况，新型经营

主体发展越好，对集体经济的带动作用越大；农村

市场化程度采用参加合作社农户比率进行表征，指

标值越高，表示市场化程度越高。 

维度三：农民权益保障。农民权益保障体现了改

革过程中农民群体的集体经济发展利益分享。本文

从“剩余利益”分配和增收保障两个方面测度农民权

益保障水平。股东分红权益保障和财产性收入占比

反映农民在集体资产“剩余利益”分配上的具体情

况。其中，股东分红权益保障反映了农民股权分红完

整程度，传统的“政经一体”模式让集体经济组织承

担了绝大部分本该由村委会负担的公共费用，稀释

了农民股份分红收益比例，改革通过政经分离设立

公共费用分摊机制，有利于提高农民的“剩余利益”

比例，因此采用集体经济组织当年支付的公共费用

占比测度农民分红权益的保障程度，该指标越低表

明行政公共费用稀释的农民股权分红比例越少。财

产性收入占比反映农民拥有的集体资产股权经济价

值，是改革对于农民收入结构优化的重要体现，指标

越高表示农民获得的股份处置收益越多。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恩格尔系数和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则反映改革对农民收入水平的

影响，以及收入水平变化对农民日常生活和消费产

生的间接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评价方法与步骤 

1．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综合评价方法 

综合评价要对多项基础指标赋权，从而得到各

指标综合指数。考虑到主观赋权方法可能存在人为

判断上的主观偏差，结合已有研究成果，本文运用

熵权 TOPSIS 法测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综合水

平。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根据各评价指标数

值之间的差异程度，来确定其权重系数，一定程度

上避免了人为因素带来的偏差。其评判标准是：指

标数值的离散程度越小，信息熵冗余度越大，则该

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即权重）就越小；相反，

则权重系数越大。在确定权重后构建规范化评价矩

阵，即用所得到的权重与原始数据标准化后的矩阵

相乘。TOPSIS 法计算每个实施方案与最优和最劣

方案的距离，得到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的接近程

度，作为评价优劣的依据，通常情况下，系数最接

近 1 的方案是最优解。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标

准化矩阵 Z。 

正向指标： 

𝑍𝑖𝑗 =
𝑥𝑖𝑗−min𝑥𝑖𝑗

max𝑥𝑖𝑗−min𝑥𝑖𝑗
                    （1） 

负向指标： 

𝑍𝑖𝑗 =
max𝑥𝑖𝑗−𝑥𝑖𝑗

max𝑥𝑖𝑗−min𝑥𝑖𝑗
                    （2） 

第二，计算第 j 项指标下第 i 个样本占该项指

标的比重。 

𝑃𝑖𝑗 =
𝑍𝑖𝑗

∑ 𝑍𝑖𝑗
𝑛
𝑖=1

                          （3） 

第三，定义熵值。 

𝑒𝑗 = −
1

ln 𝑛
∑ 𝑃𝑖𝑗

𝑛
𝑖=1 ln(𝑃𝑖𝑗)           （4） 

第四，计算信息熵冗余度。 

𝑑𝑗 = 1 − 𝑒𝑗                            （5） 

第五，定义熵权。 

𝑤𝑖 =
𝑑𝑗

∑ 𝑑𝑗
𝑚
𝑗=1

                           （6） 

(0≤𝑤𝑖≤1,∑ 𝑤𝑖 = 1𝑚
1 ) 

第六，利用得到的熵权和标准化矩阵，得到规

范化矩阵。 

𝒓𝑖𝑗 = 𝑤𝑖𝒛𝑖𝑗                         （7） 

第七，计算评价对象与正、负理想解之间的距离。 

正理想距离： 

𝐷𝑖
+ = √∑ (𝐷𝑗

+ − 𝑟𝑖𝑗)
2𝑚

𝑗=1                 （8） 

𝐷𝑗
+为该项指标最大值。 

负理想距离： 

𝐷𝑖
− = √∑ (𝑟𝑖𝑗 − 𝐷𝑗

−)
2𝑚

𝑗=1
                （9） 

𝐷𝑗
−为该项指标最小值。 

第八，计算贴近度。 

𝐶𝑖 =
𝐷𝑖

−

𝐷𝑖
−+𝐷𝑖

+                          （10） 

由以上公式可知，0≤Ci≤1。当 Ci =1 时，对象

达到最优解；反之，当 Ci= 0 时，对象达到最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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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越接近 1，对象就越接近最优解，得分越高。 

2．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关键障碍因子诊断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评价指标体系包含不

同维度的多项基础指标，各维度指标对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综合水平的影响强度存在差异。为了进

一步区分和考察不同维度和不同指标对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影响强度的差异，本文建立障碍因子

模型对制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关键障碍因

子进行识别和分析。障碍因子模型采用因子贡献

度、指标偏离度和障碍度三项指标对分类指标和基

础指标进行分析诊断。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定义因子贡献度 Fi。Fi测度单项因素对

总目标的影响程度。 

𝐹𝑖 = 𝑅𝑗𝑤𝑖                          （11） 

其中 Rj为 TOPSIS 评价模型中第 j 个维度的权

重，wi为第 j 个维度中的第 i 个指标的权重系数。 

第二，计算指标偏离度 Di。Di测度单项指标与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该项指标理想目标之间的

偏离程度。 

𝐷𝑖 = 1 − 𝑋𝑖                        （12） 

其中Xi为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后第 i项指标的值。 

第三，计算障碍度 Oi。Oi越大，表示该项基础

指标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障碍程度越高，依

据 Oi 的排序可以确定制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的主要障碍因子。 

𝑂𝑖 =
𝐹𝑖𝐷𝑖

∑ (𝐹𝑖𝐷𝑖)𝑛
𝑖=1

× 100%                （13） 

第四步，在第三步基础上，衡量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各维度指标的障碍程度。 

𝑆𝑖 = ∑ 𝑂𝑖
𝑛
𝑖=1                          （14） 

（二）数据来源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任务要求，随后在全国范围内，

由点及面推行试点工作。因此，本文选取了 2014—

2021 年我国 30 个省（区、市）（受限于数据可获

取性，不含西藏和港澳台）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

本。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综合评价指标基础数据

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

年报》《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中国农

村合作经济统计年报》《中国民政统计年鉴》等资

料。由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评价指标体系中包

含的数据较多，因此在进行熵权 TOPSIS 测算之前

处理以下问题：一是原始数据存在部分缺失值，本

文采用插值法对缺失值进行补充。二是属性同向化

和数据标准化。基础指标中包含正向和负向属性的

不同指标，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指标进行同向化

和标准化处理。 

四、计量结果及其分析 

（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综合评价结果分析 

根据熵权法计算出指标权重后，将权重矩阵W

与原始数据标准化后的矩阵Z相乘得到规范化评价

矩阵，对规范化矩阵进行 TOPSIS评价，得到 2014—

2021 年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综合水平的得分和

得分均值排序（表 2）。如表 2 所示，我国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水平呈现以下特点： 

首先，2014—2021 年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总贴近度均值为 0.2609，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水平总体不高，但在时间上呈稳步上升趋势，表明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次，就省

域层面而言，不同省（区、市）之间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综合指数及平均值存在较大差异。2014—

2021 年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综合指数均值居前三

位的是江苏、山东和湖北，综合指数分别为 0.4206、

0.3931 和 0.3483，其中江苏和山东均处于东部发达

地区。广西（0.1799）、四川（0.1754）和贵州（0.1524）

改革综合指数相对较低，均位于西部地区。从综合指

数均值排序的对比来看，综合指数均值排序第一的

江苏约是均值最低的贵州的 2.8 倍。 

这一现象表明，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省

（区、市）间差异的形成与地理区位密切相关。可

能的解释是，我国疆域辽阔，各地区的基础条件存

在较大差异，改革面对的优势和困难各不相同，无

法采用普适的发展模式。具体来说，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综合指数均值较高的江苏、山东和湖北等省份

地理位置优越，位于东、中部经济发达地区，地形

多以平原和丘陵为主，物质资源丰富，市场交易活

跃，集体经济发展条件更优。同时，这些地区行政

村的常住人口规模更大，能人和强人数量更多，更

有利于充分理解、执行、创新改革措施，在集体经

济发展和乡村治理上具有更优的管理能力，能为改

革创造出良好的发展环境。因此，改革综合效果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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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相反，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综合指数均值较低的

广西、四川和贵州等地，均位于西部地区，多以山

地和高原为主，地形相对复杂，且山区往往存在更

为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村庄空心化等情况，劳动力

和物质资本等经济增长要素匮乏，集体经济发展空

间有限，改革效果相对受限。 

表 2 2014—2021年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综合指数 

地区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均值 排序 

北京 0.288 0 0.310 8 0.318 5 0.316 9 0.328 5 0.377 0 0.410 6 0.424 9 0.346 9  4 

天津 0.330 5 0.333 1 0.344 1 0.322 5 0.332 5 0.356 1 0.324 7 0.376 7 0.340 0  5 

河北 0.265 1 0.267 8 0.226 9 0.240 7 0.295 8 0.298 3 0.302 3 0.363 5 0.282 5 12 

山西 0.208 2 0.203 1 0.174 8 0.158 9 0.162 0 0.184 1 0.198 0 0.263 8 0.194 1 25 

内蒙古 0.158 1 0.157 8 0.165 0 0.174 0 0.193 6 0.207 0 0.261 5 0.304 0 0.202 6 23 

辽宁 0.182 8 0.185 6 0.181 2 0.193 7 0.200 1 0.202 1 0.329 0 0.284 4 0.219 9 21 

吉林 0.253 6 0.200 5 0.220 7 0.230 7 0.241 2 0.252 8 0.287 5 0.402 8 0.261 2 14 

黑龙江 0.229 3 0.234 7 0.280 3 0.239 3 0.259 6 0.402 7 0.318 5 0.448 1 0.301 5  8 

上海 0.269 3 0.266 7 0.282 6 0.294 3 0.292 5 0.312 4 0.315 5 0.548 1 0.322 7  6 

江苏 0.385 4 0.402 7 0.407 7 0.414 0 0.425 3 0.456 7 0.419 7 0.453 5 0.420 6  1 

浙江 0.200 3 0.212 5 0.220 9 0.235 8 0.261 5 0.278 6 0.382 3 0.403 3 0.274 4 13 

安徽 0.221 3 0.235 9 0.245 5 0.264 5 0.309 9 0.348 6 0.360 4 0.424 0 0.301 3  9 

福建 0.127 9 0.133 3 0.142 9 0.153 9 0.200 2 0.227 9 0.237 2 0.336 1 0.194 9 24 

江西 0.140 9 0.152 2 0.217 9 0.175 4 0.253 2 0.258 5 0.276 1 0.371 0 0.230 7 20 

山东 0.404 8 0.417 0 0.375 6 0.385 0 0.367 4 0.377 5 0.382 7 0.434 6 0.393 1  2 

河南 0.290 3 0.298 8 0.269 8 0.277 5 0.279 3 0.287 4 0.321 9 0.389 4 0.301 8  7 

湖北 0.308 4 0.317 3 0.322 6 0.336 9 0.355 2 0.362 0 0.373 0 0.412 8 0.348 3  3 

湖南 0.204 6 0.216 7 0.222 2 0.219 2 0.234 5 0.255 3 0.230 4 0.388 7 0.246 5 17 

广东 0.262 4 0.262 8 0.260 8 0.297 6 0.317 2 0.287 9 0.308 5 0.339 8 0.292 1 10 

广西 0.122 1 0.129 5 0.143 3 0.141 0 0.154 2 0.177 8 0.247 4 0.323 7 0.179 9 28 

海南 0.264 9 0.272 6 0.310 1 0.295 6 0.300 2 0.277 0 0.285 7 0.298 9 0.288 1 11 

重庆 0.189 7 0.199 6 0.211 3 0.221 4 0.226 8 0.223 0 0.249 7 0.364 6 0.235 7 19 

四川 0.101 9 0.115 0 0.132 6 0.145 3 0.166 0 0.184 7 0.234 4 0.323 0 0.175 4 29 

贵州 0.080 5 0.086 6 0.099 4 0.120 2 0.135 8 0.179 4 0.224 5 0.292 7 0.152 4 30 

云南 0.165 4 0.171 2 0.191 2 0.183 4 0.200 9 0.208 5 0.245 0 0.279 1 0.205 6 22 

陕西 0.131 5 0.145 5 0.146 8 0.169 0 0.182 9 0.218 2 0.242 0 0.308 6 0.193 1 26 

甘肃 0.088 9 0.107 2 0.123 3 0.136 1 0.162 5 0.179 2 0.321 9 0.354 0 0.184 1 27 

青海 0.190 9 0.199 6 0.267 5 0.222 0 0.263 1 0.310 9 0.254 2 0.299 3 0.251 0 15 

宁夏 0.214 8 0.223 1 0.290 4 0.223 5 0.234 6 0.260 4 0.245 9 0.298 7 0.248 9 16 

新疆 0.236 3 0.224 6 0.217 2 0.201 1 0.215 1 0.243 0 0.286 3 0.270 0 0.236 7 18 

全国均值 0.217 3 0.222 8 0.233 8 0.233 0 0.251 7 0.273 5 0.295 5 0.359 4 0.260 9  
 

由表３可知，2014—2021 年我国四大区域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综合水平均呈现稳步增长的态

势。空间上，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表现出“东高

西低”的特征。时间趋势上，东部地区、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及东北地区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综

合指数分别从 0.2799、0.2290、0.1527、0.2219 上升

到 0.3979、0.3750、0.3107、0.3784，其中增幅最大

的区域为西部地区，综合指数增加了 0.1580。同时，

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综合

水平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从 0.1272（2014 年）缩

小至 0.0872（2021 年）。由此可知，因地制宜地推

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基于不同区域的物质基

础和发展条件，差异化、精准化创新改革举措，有

助于更好地发挥改革综合效能，平衡区域差异。 

表 3 2014—2021年四大区域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综合水平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均值 

东部地区 0.279 9 0.287 9 0.289 0 0.295 6 0.312 1 0.324 9 0.336 9 0.397 9 0.315 5 

中部地区 0.229 0 0.237 4 0.242 1 0.238 7 0.265 7 0.284 5 0.291 1 0.375 0 0.270 4 

西部地区 0.152 7 0.160 0 0.180 7 0.176 1 0.194 1 0.217 5 0.255 7 0.310 7 0.205 9 

东北地区 0.221 9 0.207 0 0.227 4 0.221 2 0.233 6 0.285 8 0.311 7 0.378 4 0.260 9 

注：参照国家统计局 2011 年 6 月发布的《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划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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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障碍因子诊断 

由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综合评价指标体

系中的指标层因子较多，为深入探讨影响各省（区、

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关键障碍因子，本文

筛选了各省（区、市）障碍度排名前五位的障碍因

子作为改革的主要障碍因子。考虑到 2014—2021年

完整的数据样本量较大，全部呈现将占用过多篇

幅，因此选择 2014 年的起始数据和 2021 年的截止

数据作为样本进行障碍分析，便于对比时间趋势上

主要障碍因子的变化（表 4）。 

表 4 2014年和 2021年 30个省（区、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障碍因子排序 

地区 年份 
障碍因子排序 

地区 年份 
障碍因子排序 

1 2 3 4 5 1 2 3 4 5 

北京 
2014 C5 C4 C8 C9 C7 

河南 
2014 C5 C8 C7 C9 C11 

2021 C5 C4 C8 C7 C6 2021 C5 C8 C4 C11 C7 

天津 
2014 C5 C8 C9 C7 C4 

湖北 
2014 C5 C4 C8 C11 C7 

2021 C5 C8 C4 C7 C11 2021 C5 C4 C8 C11 C12 

河北 
2014 C5 C9 C8 C7 C4 

湖南 
2014 C5 C4 C8 C7 C9 

2021 C5 C8 C4 C7 C11 2021 C5 C4 C8 C11 C12 

山西 
2014 C5 C8 C4 C9 C7 

广东 
2014 C5 C4 C8 C7 C11 

2021 C5 C4 C8 C11 C7 2021 C5 C4 C8 C7 C11 

内蒙古 
2014 C5 C4 C9 C8 C7 

广西 
2014 C5 C4 C8 C9 C7 

2021 C4 C5 C8 C9 C7 2021 C5 C4 C8 C11 C9 

辽宁 
2014 C5 C4 C8 C9 C7 

海南 
2014 C5 C4 C8 C7 C11 

2021 C5 C4 C8 C9 C11 2021 C5 C4 C8 C7 C11 

吉林 
2014 C5 C4 C8 C7 C9 

重庆 
2014 C5 C4 C9 C7 C8 

2021 C5 C4 C8 C11 C7 2021 C5 C4 C8 C11 C7 

黑龙江 
2014 C5 C9 C4 C8 C7 

四川 
2014 C5 C4 C9 C8 C7 

2021 C5 C8 C4 C7 C12 2021 C4 C5 C8 C7 C9 

上海 
2014 C5 C8 C4 C9 C7 

贵州 
2014 C5 C4 C9 C8 C7 

2021 C8 C4 C11 C9 C6 2021 C5 C4 C8 C11 C9 

江苏 
2014 C5 C9 C4 C11 C12 

云南 
2014 C5 C4 C8 C7 C9 

2021 C5 C4 C9 C8 C11 2021 C5 C4 C8 C9 C11 

浙江 
2014 C5 C9 C4 C8 C7 

陕西 
2014 C5 C4 C9 C4 C7 

2021 C5 C4 C8 C11 C7 2021 C4 C5 C8 C9 C11 

安徽 
2014 C5 C9 C8 C4 C7 

甘肃 
2014 C5 C4 C9 C8 C7 

2021 C5 C8 C4 C11 C12 2021 C5 C4 C8 C11 C7 

福建 
2014 C5 C4 C9 C8 C7 

青海 
2014 C5 C4 C9 C7 C8 

2021 C5 C4 C8 C7 C11 2021 C4 C5 C8 C9 C11 

江西 
2014 C5 C4 C9 C8 C7 

宁夏 
2014 C5 C4 C8 C7 C9 

2021 C5 C4 C8 C11 C6 2021 C5 C4 C8 C9 C11 

山东 
2014 C5 C8 C7 C11 C12 

新疆 
2014 C5 C4 C8 C9 C7 

2021 C5 C8 C11 C4 C6 2021 C5 C8 C4 C9 C11 
 

整体层面来说，2014—2021 年，从障碍因子作

用强度来看，家庭农场发展水平（C5）占据障碍度

排序第一的位置；从出现频次来看，家庭农场发展

水平（C5）、农业机械化水平（C4）和农村市场化

程度（C8）出现频次较高。总体上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的主要障碍因子在集体经济发展维度，可能

的原因在于，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质量

仍然有待提高。家庭农场以土地作为主要生产要

素，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性质的生产经营活动。

但现实中可能存在农场主老龄化、财政和金融支持

不足以及销售渠道较窄等问题，导致家庭农场对集

体经济的带动作用较弱。同时，集体经济发展在农

业机械化和农村市场化等方面仍面临现实困境。原

因在于，山区地势起伏大，耕地破碎化程度高，农

机作业难度大，制约了农业机械化发展；农民个体

囿于自身能力欠缺以及信息不对称，缺乏承担和抵

抗市场化风险的能力。 

局部层面来说，不同时间段的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的关键性障碍因子存在年际差异。相较于

2014 年，除广东省和海南省外，2021 年其他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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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障碍因子及排序

均发生了变化，但区域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主

要障碍因子仍在集体经济发展维度。存在的新变化

主要在于集体经营收入水平（C7）和集体经济组织

管理能力（C9）指标出现频次大幅降低，而农村居

民财产性收入占比（C11）和人均集体经济净收入

（C6）指标出现频次增加，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的障碍因子更多元。这表明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集

体经济总收入的增长和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治理机

制的构建上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集体经济的增长

可能多来自于当地政府财政资源的倾斜，导致在集

体经营性收入和集体资产财产性功能方面仍存在

短板。 

当前应重点关注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障碍

度较大、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性障碍因子：家庭农场

发展水平（C5）、农业机械化水平（C4）、农村市场

化程度（C8）、集体经营收入水平（C7）、集体经济

组织管理能力（C9）和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

（C11）。此外，尽管农民权益保障维度当前障碍度

水平较低，但其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障碍度存

在上升趋势，应给予关注。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熵权 TOPSIS 法对 2014—2021 年我

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综合水平进行测度，从产

权能力完善、集体经济发展、农民权益保障三个维

度构建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而通

过障碍度模型剖析了制约各地区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的主要障碍因子，得出研究结论如下：一是

整体而言，2014—2021 年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综合指数稳步上升，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

空间上来看，改革综合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呈现“东

高西低”的特征。但进一步观察可发现，各经济区

域及省（区、市）间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综合水

平的差距逐渐缩小。二是通过障碍度模型计算得

出，2014 年和 2021 年各省（区、市）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的主要障碍因子是农业机械化水平、家

庭农场发展水平、农村市场化程度、集体经营收入

水平、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能力和农村居民财产性收

入占比，基本属于集体经济发展维度。 

结合上述结论，为进一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坚持因地

制宜，结合地域特征，差异化、精准化地制定深化

改革方向。在“回头看”的基础上，考虑不同地区

的发展优势。如东部、中部地区应聚焦加强集体经

济组织运营管理能力，实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山

区和半山区等改革效果薄弱地区，要充分发挥政府

各项扶持投入和政策支持的综合效能，创新改革举

措，进一步确定深化改革的具体方向。第二，提高

家庭农场发展质量，进一步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政

府在大力发展家庭农场数量的同时，应考虑家庭农

场面临的现实问题，在农场主职业培训、融资支持

以及虚拟销售渠道上加大支持力度，提升家庭农场

的发展质量。此外，各地区应选择与其现实情况相

符的方式，充分发挥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对集体经济

的带动作用。第三，提升集体经济组织效能，构建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加速《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法》立法进程，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

地位，为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集体资产，参与市

场化竞争及合作提供更为充分的制度条件。充分界

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委会的职责和定位，共同

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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